
芒市第一小学学区校园安保制度
1.校门按照规定时间开门、锁门。
2.校外人员未经同意不准进入校园，校外非公务车辆严禁进入校园。
3.严格执行财物保管制度，各处室及有关场所的贵重物品应指定专人负责保管。
4.财物集中的地方，要认真落实防护措施，安装铁门、铁窗、铁罩和防盗报警设备，节假日安排专人守护；教职工的摩托车须停放在车棚内并上防盗锁。
5.较大数目的现金做到随用随取，不得过夜存放在办公场所。
6.校园内不准乱堆乱放易燃易爆物品；实验室使用的易燃易爆物品和有毒物品，应严格领取制度，严防药物失窃。
7.加强安全防火的宣传教育工作，使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消防基本知识人人皆知。
8.建立一支工作责任心强的义务消防队伍，协助学校领导检查和督促消防措施的落实情况。
9.教学设备、贵重物品较为集中的地方、必须配备足够的消防设备并经常检查，保证灭火设备完好、有效。
10.电教室、实验室、语音室。图书馆和各处室、办公场所，下班时有关人员应检查各种用电设备电源是否关闭。确认安全方可离开。
11.校园内不准乱搭乱接电线，违章用电者要严肃处理。
12.学生不准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来校，不准在校内使用火柴、打火机等易燃物品。
13.全体师生必须自觉遵纪守法，提高安全、防灾意识共同维护学校安全。发现失窃时要注意保护现场，尽快报告保卫部门；发现现场作案时应立即报告公安部门并协助擒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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